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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档〔2023〕 5 号

关于推荐全市档案工作专家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档案局、市（新区）属各单位：

为强化档案人才队伍力量支撑，提升档案工作质量，推进档

案事业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全市档案工作专家库,现就组织

推荐档案专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家库类别设置

全市档案专家库拟划分为档案法规标准、档案收集鉴定、档

案保管保护、档案编研开发、档案信息化建设、工程项目档案管

理等 6个专业类别，同一人可根据本人专长同时申报多个专业类

别。

二、推荐专家人选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，

能公正履行专家职责、身体健康的在职或离退休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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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较好掌握档案工作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相关制度，

熟悉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及行政村（社区）档案室业务工

作。

（三）有参与档案相关工作的积极意愿和客观条件。

（四）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从事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（档案服务工作）

或在档案行政管理岗位 8年以上，在档案制度建设，档案收集、

保管、鉴定、编研、利用等基础业务，以及档案信息化建设等方

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2.具备档案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

档案学术论文。

三、专家的管理

（一）入选专家将推荐参加本地区档案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与

评审、档案馆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基础业务指导和评查、全市

性档案课题研究和教育培训等活动。

（二）在上级部门组织的档案专家库选拔推荐工作中，入选

专家将优先推荐，作为上级档案专家库候选人。

（三）入选专家原则上每期时间为 3年。任期内的专家如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移出专家库，书面通知所在单位和本人。

1.专家本人或专家所在单位提出不再担任专家的；

2.在实际工作中专业能力不能胜任专家工作，或因身体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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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再担任专家的；

3.一年内无正当理由，拒绝接受市档案局委派任务 3次以上

的；

4.未经市档案局委派，擅自以市级档案专家名义组织或参加

相关活动，或以市级档案专家名义招揽相关业务和开展商业活动

的；

5.在委派期间利用专家身份为本单位或他人联系业务，推销

产品，或故意打压、刁难被检查、评审单位以及技术服务机构的；

6.收受被检查、评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财物或在服务对象

单位报销有关费用的；

7.违反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，在执行相关任务中降低标准、

弄虚作假、谋取私利，作出显失公正或虚假意见结论的；

8.违反保密规定的；

9.因违法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10.其他不宜继续从事专家工作的。

四、推荐方法

专家库建设是档案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，请

各单位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组织做好本地区、本单位的专家初

审、推荐工作。已经纳入浙江省档案局专家库的人员直接入选，

不再推荐。

请各单位于 2023年 4月 14日前将《全市档案工作专家推荐

表》（见附件）及人员学历、职称证明材料复印件报市档案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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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将纸质材料扫描成 PDF文档发送至 zsda@zhoushan.gov.cn。

县（区）属各单位将推荐表及相关材料交县（区）档案局，由县

（区）档案局初审后报市档案局。市档案局将根据推荐情况进行

审核，形成专家候选人名单并在网上公示，公示期满后公布专家

库人员名单。联系人：张巧红，联系电话：2327399、13857214632

（654632）。

附件：全市档案工作专家推荐表

舟山市档案局

2023年 3月 30日

舟山市档案局 2023年 3月 30日印发

http://zhoushan.gov.cn/

